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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222 证券简称：济民医疗 公告编号：2022-078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关于
山梨醇甘露醇冲洗剂的《药品注册证书》（证书编号：2022S01085）。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产品注册证的具体情况
1、产品名称：山梨醇甘露醇冲洗剂
2、剂型：冲洗剂
3、规格：3000ml
4、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223827
5、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3 类
6、上市许可持有人：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7、生产企业：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8、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

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9、产品主要特点：非离子型制剂，不导电、不溶血、不含糖、不易浑浊、不易结晶；具有软化血凝

块的特点；手术视野清晰，且易于术后手术器械的清洗。
二、药品研发及市场情况
公司是国内首家获得山梨醇甘露醇冲洗剂药品注册证的企业（原研持证商 Icu Medical Inc 的

山梨醇甘露醇冲洗剂尚未在中国上市）， 该产品用于经尿道前列腺切除术及其他泌尿外科手术的
术中冲洗。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在该药品的累计研发投入约为 527.34 万元人民币（未经审计）。
三、 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产品注册证的取得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产品结构，加快公司输液业务向大容量冲洗剂转

型，提升公司化学制药板块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虽然公司本产品在国内存在一定的先发优势， 但产品上市后的实际销售情况受国家政策、市

场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目前尚无法预测该产品对公司未来经营业
绩的具体影响。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3089 证券简称：正裕工业 公告编号：2022-059
债券代码：113561 债券简称：正裕转债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鸿裕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鸿裕”）于近

日完成了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
照》， 宁波鸿裕法定代表人由刘勇先生变更为郑元豪先生，《营业执照》 其他登记事项没有发生变
化。 具体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75628252XX

公司名称：宁波鸿裕工业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宁波市北仑区富春江路 668 号??
法定代表人：郑元豪??
注册资本：壹亿叁仟陆佰叁拾万贰仟陆佰叁拾壹元??
成立日期：2003 年 12 月 28 日??
经营范围：汽车减震器及其他汽车关键零部件的研发和生产；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除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3327 证券简称：福蓉科技 公告编号：2022-079

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需对公司监事会进行换届选举。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两名，由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职工代表监事
一名，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为了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 公司工会于近日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选举王仁杰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王仁杰先生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
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其任期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监事
一致。

王仁杰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

监事会
二○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王仁杰先生简历
王仁杰，男，1988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2013

年 8 月至 2014 年 10 月任福建省南平铝业有限公司铝合金材料事业部铸造部技术员；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2 月任南平铝业（成都）有限公司铸造部技术员；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任四
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铸造部经理助理；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 任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铸
造部副经理；2021 年 1 月至今， 任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铸造部经理；2017 年 2 月至今任四川福
蓉科技股份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王仁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或公司股东股权，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
查询，王仁杰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王仁杰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001238 证券简称：浙江正特 公告编号：2022-013

浙江正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浙江正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0 月 13 日、2022 年 11 月 3 日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
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8,250 万元变
更为人民币 11,000 万元，公司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股份
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并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
授权经办人办理上述变更事宜，具体变更内容以相关工商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版本为准。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4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 修订＜公司章程＞并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

近日，公司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由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
照》。 工商变更完成后公司主要信息如下：

一、营业执照基本情况
名称：浙江正特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82255225797Q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陈永辉
注册资本：壹亿壹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1996 年 09 月 12 日
住所：浙江省临海市东方大道 811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家具制造；金属制日用品制造；塑料制品制造；体育用品及器材制造；金

属制品研发；五金产品研发；家具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建筑
装饰材料销售；钢压延加工；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备查文件
1、《浙江正特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浙江正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88270 证券简称：臻镭科技 公告编号：2022-036

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12 月 02 日(星期五) 下午 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五) 至 12 月 01 日(星期四)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greatmicrowave.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2 年 10 月 21 日发布公司 2022 年第三
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
计划于 2022 年 12 月 02 日下午 16:00-17:00 举行 2022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
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 2022 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

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12 月 02 日下午 16:00-17: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郁发新先生；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李娜女士；独立董事周守利先生。（如有特殊情况，

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2 年 12 月 02 日 下午 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五) 至 12 月 01 日(星期四)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greatmicrowave.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投资部
电话：0571-81023677
邮箱：ir@greatmicrowave.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0079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 2022-150 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撤回药品注册申请并获得批准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人福医药”）控股子公司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宜昌人福”，公司持有其 80%的股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
监局”）关于宜昌人福主动撤回异氟烷注射液注册申请的《药品注册申请终止通知书》。现将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 药品名称：异氟烷注射液
二、 剂型：注射剂
三、 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上市许可
四、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2.2 类
五、 申请人：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六、 受理号：CXHS2200011 国
七、 通知书编号：2022L00254

八、审查结论：根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第八十九条以及申请人提交的《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
任公司关于撤回异氟烷注射液注册申请的请示》，同意本品（异氟烷注射液）注册申请的撤回，终止
注册程序。

异氟烷注射液适用于全身麻醉的诱导。 宜昌人福于 2022 年 2 月向国家药监局提交上市许可
申请并获得受理。 本次宜昌人福根据国家药监局审评的最新指导原则调整研究方案，主动撤回本
品的注册申请。 后续宜昌人福将综合评估本品补充研究所需的周期、成本以及市场需求等因素，决
定本品补充临床研究、注册申报等事宜。

目前国内已上市异氟烷制剂为吸入剂， 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2021 年异氟烷吸入剂在我国城
市、县级及乡镇三大终端公立医院的销售额约为人民币 3,300 万元，主要生产厂商包括河北一品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等。 截至目前，宜昌人福该项目累计投入约为 5,700 万元
人民币。按照相关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上述研发费用发生时已计入相应会计期间损益。本次
宜昌人福申请撤回异氟烷注射液的注册申请不会对公司当期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医药产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
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88331 证券简称：荣昌生物 公告编号：2022-028
港股代码：09995 港股简称：榮昌生物－Ｂ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注销部分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6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7 亿元（含 7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购买机构不限于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的理财产品进行委托理财，并于 2022 年 4 月 19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3）。

一、本次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开立情况
为满足购买理财产品的需要，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开发支行、青岛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烟台开发区科技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8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开立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公告》（公告编号：2022-016）。
二、本次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注销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 ， 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开发支行 （资金账户 ：

37050266666000000018 等）、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开发区科技支行 （资金账户 ：
882026200000194 等）购买的理财产品均已全部到期赎回，且不再使用上述账户。 根据《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5 日办理
完毕上述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注销手续，具体账户信息如下：

序号 开户机构 开户名称 账户

1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开发区
科技支行

荣昌生物制药 （烟台 ）股份有限
公司 882026200000194 等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开
发支行

荣昌生物制药 （烟台 ）股份有限
公司 37050266666000000018 等

特此公告。
荣昌生物制药 （烟台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88275 证券简称：万润新能 公告编号：2022-015

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办 2022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四）15:00-16:00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议问题征集： 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11 月 24 日前访问网址 https://eseb.cn/ZABSWFK8ZW

或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 说明会类型
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
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 2022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四）15:00-16:00 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 2022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与投
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四）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刘世琦先生，财务总监柴小琴女士，董事会秘书高文静女士（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

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四）15:00-16:00 通过网址 https://eseb.cn/ZABSWFK8ZW 或

使用微信扫一扫以下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投资者可于 2022年 11月 24日前进行会前提
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 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万润新能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719-7676586
传真：0719-7676586
邮箱：wanrun@hbwanrun.com
六、 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 app 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88266 证券简称：泽璟制药 公告编号：2022-078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22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四）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11 月 17 日（星期四）至 11 月 23 日（星期三）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zelgen01@zelgen.com 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
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公司《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
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2 年 11 月 24 日下午 15:00-16:00 举行
2022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 2022 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四）下午 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ZELIN SHENG（盛泽林）先生
董事、副总经理、化学执行副总裁：吕彬华先生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高青平女士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黄刚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2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四）下午 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11 月 17 日（星期四）至 11 月 23 日（星期三）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zelgen01@zelgen.com 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畴内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方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12-57011882
电子邮箱：zelgen01@zelgen.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88367 证券简称：工大高科 公告编号：2022-043

合肥工大高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减持前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合肥工大高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张利女士

持有公司股份 5,563,43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41%。 上述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
取得的股份，已于 2022 年 6 月 28 日起解禁上市流通。

●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3 日披露了《关于股东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股东张利

女士因家庭资产规划需求，计划于公告披露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将其部
分股份转让给其一致行动人，转让股份不超过 1,735,06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2 日披露了《关于股东大宗交易减持股份达到 1%暨减持计划数量过半
的公告》、《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张利女士以
大宗交易方式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225,800 股转让给韩江洪先生， 韩江洪先生与张利女士为夫
妻关系。

公司近日收到股东张利女士《关于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张利女士于 2022 年 11 月 15 日
以大宗交易方式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509,200 股转让韩江洪先生。至此，本次大宗交易减持计划已
实施完毕。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张利女士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向其一致行动人韩江洪先生累计转让公

司股份 1,735,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9999%。 本次减持计划完成后， 张利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3,828,43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4130%，韩江洪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73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999%，夫妻二人合计持股比例仍为 6.41%，持股总数未发生变化。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张利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5,563,430 6.41% IPO 前取得 ：5,563,430 股

上述减持主体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前无一致行动人。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 东
名称

减 持 数 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 持

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张利 1,735,000 1.9999% 2022/11/9 ～
2022/11/15

大 宗
交易

13.84 －
14.02 24,182,812 已完成 3,828,430 4.4130%

注：
本次减持计划系股东张利女士与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行为， 不涉及向二级市场减持。

本次大宗交易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张利女士以大宗交易方式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735,000 股
转让给韩江洪先生， 韩江洪先生与张利女士为夫妻关系。 本次转让后， 张利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3,828,43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4130%，韩江洪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73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999%，夫妻二人合计持股比例仍为 6.41%，持股总数未发生变化。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合肥工大高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5222 证券简称：起帆电缆 公告编号：2022-092
债券代码：111000 债券简称：起帆转债

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接受注册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带责任。
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9 日、2021 年 9 月 27 日分别召

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注册发行
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同意公司申请注册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0.5
亿元（含 0.5 亿元）的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品种包括期限不超过一年的
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申请注册发行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77）。

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
书》（中市协注[2022]CP194 号）。 交易商协会决定接受包括公司在内的两家企业的集合短期融资券
注册，主要内容如下：

一、此次集合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 1 亿元，其中公司拟发行金额为 0.5 亿元，注册额度自本
通知书落款之日起 2 年内有效，由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二、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集合短期融资券，接受注册后如需备案发行，应事前先向
交易商协会备案。 发行完成后，应通过交易商协会认可的途径披露发行结果。

公司将根据上述《接受注册通知书》的要求及市场情况适时安排集合短期融 资券的发行，并按
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300813 证券简称：泰林生物 公告编号：2022-079
转债代码：123135 转债简称：泰林转债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变更注册地址
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近日，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泰林医学工程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泰林医学工程”） 对注册地址进行变更，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事项已办理完成，并
取得了杭州市富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相关变更情况如下：

一、本次变更情况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南环路 2930 号
3 幢 12 楼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东洲工业功能区九
号路 1 号第 2 幢

除上述注册地址变更外，其他工商登记信息不变。
二、本次变更后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

名称：浙江泰林医学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3MA2GPU37XG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夏信群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9 年 08 月 30 日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东洲工业功能区九号路 1 号第 2 幢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消毒器械生产；消毒器械销售；检验检测服务；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

品生产；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第一类医疗器械
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制药专用设备制造；制药专用设备销售；专用设
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制造；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
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
会议及展览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以下限分支机构
经营：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2457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2022-060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7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上披露了《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46）。在公司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赵铁成先生代为履行董事会秘
书职责。 截止 2022 年 11 月 16 日，赵铁成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已满三个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超过三个月的，
董事长应当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即日起公司董事长李骞先生将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公司将按
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董事会秘书的选聘工作。

公司董事长李骞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期间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951-5070380
传真：0951-5673796
电子邮件：qlpipes_zq@126.com
联系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亲水大街南海路 13 号银川先进技术融合创新中心 A 座 8 楼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2132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2022077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自有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5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自有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公告》。
在上述授权金额及期限内， 公司实际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

亿元。 公司在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对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与使用，没有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存在风险投资，资金运用情况良
好。

截止 2022 年 11 月 16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5 亿元全部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同时公司
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0568 证券简称：泸州老窖 公告编号：2022-60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11 月 16 日，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2〕2761 号，以下简称“批复”）。 该批复内容如下：
一、同意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212,500 万元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
二、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募集说明书进行。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24 个月内有效，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以分期发行公司债券。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并按有

关规定处理。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批复的要求以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

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002771 证券简称：真视通 公告编码：2022-058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股东马亚先生的通知，获悉马亚
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致行动人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股份数量（股 ）

占其所 持 股
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 解 除 质 押 日

期 质权人

马亚 否 5,750,000 25.02% 2.74% 2022 年 4 月
22 日

2022 年 11
月 16 日

南充谕睿农业有
限公司

合计 - 5,750,000 25.02% 2.74% - - -

二、 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 计 被 质 押 数

量

合 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合 计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 、标记
合计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合计
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马亚 22,985,064 10.96% 17,235,064 74.98% 8.22% 0 0% 0 0%

合计 22,985,064 10.96% 17,235,064 74.98% 8.22% 0 0% 0 0%

三、 备查文件
1、 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6 日

股票代码：601021 股票简称：春秋航空 公告编号：2022-052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春秋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504,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4.99%；本次解
除质押后，春秋集团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 44,05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 8.74%，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81%。

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6 日接到控股股东春秋集团关于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告知函， 春秋集
团于 2022 年 11 月 15 日将其原质押给西藏信托有限公司的 39,500,000 股公司股票办理了相关
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解质股
份 （股）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

解 除 质 押
时间

持 股 数 量
（股）

持股比例
(%)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剩余被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剩余被质押
股份数量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剩 余 被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春秋集团 39,500,000 4.31 2022/11/15 504,000,000 54.99 44,050,000 8.74 4.81

春秋集团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未来将基于相关融资需求而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春秋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 股 比
例(%)

累 计 质 押
数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
份中 限售
股份数 量
（股）

已质 押 股
份中 冻 结
股份 数 量
（股）

未质押 股
份中 限售
股份数 量
（股）

未质押 股
份中 冻结
股份数 量
（股）

春秋集团 504,000,000 54.99 44,050,000 8.74 4.81 0 0 0 0
上 海 春 秋 包 机
旅 行 社 有 限 公
司

27,929,314 3.05 0 0 0 0 0 0 0

上 海 春 翔 投 资
有限公司 19,487,007 2.13 0 0 0 0 0 0 0

上 海 春 翼 投 资
有限公司 13,038,138 1.42 0 0 0 0 0 0 0

合计 564,454,459 61.59 44,050,000 7.80 4.81 0 0 0 0
特此公告。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88798 证券简称：艾为电子 公告编号：2022-038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后持股比例

低于 5%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 公司股东上海艾准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从

10,251,003 股变动至 8,299,90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 6.1735%减少至 4.9999%，不再是公司
持股 5%以上的股东；

● 本次权益变动主要为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的情况发生变化。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6 日收到股东上海艾准
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艾准”）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告知函》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现将其相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上海艾准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

注册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秀文路 908 弄 2 号 1301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郭辉

注册资本 91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8MA1JLM7EXE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 ，商务信息咨询 ，展览展示服务 ，会务服务 ，市场营销策划 ，企业形
象策划。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经营期限 2016-12-01 至 无固定期限

二、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2 年 10 月 12 日至 2022 年 11 月 16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上市

公司 1,951,100 股股份，累计减持比例为 1.1754%。 本次减持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
拥有权益的股份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票的比例降低至 4.9999%。 权益变动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艾准 大宗交易 2022/10/12 人民币普通股 650,000 0.3916
艾准 大宗交易 2022/10/13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 0.3012
艾准 大宗交易 2022/11/16 人民币普通股 801,100 0.4826
合计 / / 1,951,100 1.1754

三、 本次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 （股） 持股比例（%）

艾准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10,251,003 6.1753 8,299,903 4.9999

合计 10,251,003 6.1753 8,299,903 4.9999
四、 其他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

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定性文件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已
就本次权益变动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承诺的情况；
5、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属于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其将根据公司股票的

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股价变动趋势等多方面因素决定是否继续实施减持，并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继续督促其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并
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7 日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艾为电子
股票代码：688798
信息披露义务人姓名/名称：上海艾准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通讯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秀文路 908 号 B 座 15 层
股份变动性质：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2022 年 11 月 16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15 号》”）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
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15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
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艾准 指 上海艾准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

艾为电子/上市公司 指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2022 年 10 月 12 日至 2022 年 11 月 16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 1.1754%的股份 ,其持股比例减至 5%以下的权益变动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 （书） 指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截至本公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1）名称：上海艾准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注册地：上海市闵行区秀文路 908 弄 2 号 1301 室
（3）执行事务合伙人：郭辉
（4）出资额：910 万元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MA1JLM7EXE
（6）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合伙
（7）主要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展览展示服务，会务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

业形象策划。【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经营期限：2016-12-01 至 无固定期限
（9）通讯方式：上海市闵行区秀文路 908 号 B 座 15 层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性别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永久居
留权

郭辉 执 行 事 务 合 伙
人 中国 男 上海市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的发行在外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因自身资金需求而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内增持或减持计划
截至本报告期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增加或减

少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性。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艾为电子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251,003 股，占艾

为电子总股本的 6.1753%，为艾为电子持股 5%以上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后，截止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8,299,903 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占艾为电子总股本的 4.9999%，详细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变动前 变动后

持股数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 （股） 持股比例（%）

艾准 无 限 售 条 件
流通股 10,251,003 6.1753 8,299,903 4.9999

合计 10,251,003 6.1753 8,299,903 4.9999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2022 年 10 月 12 日至 2022 年 11 月 16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上市

公司 1,951,100 股股份，累计减持比例为 1.1754%。 本次减持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
拥有权益的股份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票的比例降低至 4.9999%。 权益变动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艾准 大宗交易 2022/10/12 人民币普通股 650,000 0.3916
艾准 大宗交易 2022/10/13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 0.3012
艾准 大宗交易 2022/11/16 人民币普通股 801,100 0.4826
合计 / / 1,951,100 1.1754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发行人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期签署之日，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力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

被质押、冻结等。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 6 个月内，除上述所述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证券交
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

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
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艾准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代表：郭辉
签署日期：2022 年 11 月 16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 备案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3.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备于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市

股票简称 艾为电子 股票代码 688798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艾准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上海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 露义务 人是 否 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大宗交易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 普通股
持股数量：10,251,003 股
持股比例：6.1753%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数量及变动比
例

股票种类： 普通股
变动数量：1,951,100 股
变动比例：1.1754%
变动后持股数量：8,299,903 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4.9999%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12 个 月内 继续
减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减少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可
能性。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上海艾准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 ：郭辉

签署日期 ：2022 年 11 月 16 日


